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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函
機關地址：台北市長春路145號3樓

聯 絡 人：郭榕琁

聯絡電話：(02)25817288

傳　　真：(02)25817388

受文者：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7月5日

發文字號：中信顧字第1000006240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國內投信基金及境外基金申購人與匯款人原則為

同一人，本會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

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境外基金電子交易作

業準則」及「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範本」，為新舊客

戶順利適用並建請設置緩衝期俾利金融機構遵循乙事

，請 鑒核。

說明：

一、爰依本會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貴

會）於100年6月14日之溝通會議結論及100年6月28日

會員公司意見辦理。

二、經查，有關國內投信基金及境外基金申購人與匯款人

原則為同一人，本會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境外基金電子

交易作業準則」及「境外基金投資人須知範本」，業

經 貴會核定後，本會並於100年4月19日以中信顧字第

1000003244號函發佈施行。經與 貴會詢問，為有效達

成洗錢防制之目的，本條文係以交易控管，因此於法

規生效實施後的客戶，無論是採單筆申購或定期定額

交易每筆扣款皆需符合新法之規範。

三、是以，前述適用之解釋將影響舊有投資人客戶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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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及電腦控管系統之設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

代理人及其銷售機構皆需遵循法規，尤以銀行端必須

清查現行龐大且分散之客戶的約定情況，並即時派員

追蹤辦理客戶個別資料之更正及處理；且需設置電腦

控管系統，就申購人每筆交易之金流詳細控管，必須

耗費一定作業時間及相關人力。又，今年度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總代理人及其銷售機構已有最低稅負制及

基金通路報酬揭露乙事，各金融機構為處理前述事宜

，已耗費相當人力及物力處理，就本案必須有適當作

業期間予以安排及處理，故本會謹請 貴會發佈函令給

予適當緩衝期，並建議自 貴會同意本建議函起算六個

月，俾利金融業者核實管理。

四、再者，由於以每筆交易控管之解釋將影響舊有投資人

客戶之投資權益，因此本會建請 貴會可參採境外基金

管理辦法第55 條之精神，對於緩衝期限內未完成申購

人與匯款人為同一人之修改程序者，除得對定時定額

扣款作業之投資人可繼續扣款外，不得新增申購。

五、此外，本會亦建請 貴會就前述發布函令中，明確說明

本條文係以每筆交易控管之意旨與精神，以使業者有

明確法令之依據，而得要求客戶更正帳戶或處理與客

戶協商之事宜，俾以避免與客戶之紛爭。

六、本會就 貴會可體察業者須有適當緩衝作業期間予以安

排及處理，深表感謝。然而，實務作業上，據業者表

示仍可能有緩衝期後未聯絡上之客戶或不願配合調整

之客戶；此時，若業者繼續扣款將有違自律規範之規

定，停止扣款則可能造成業者違約情事，進而引發客

戶糾紛。故，本會除建請緩衝期外，另行建議 貴會可

參採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55條之精神及藉由法規命令

第二頁  共三頁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位階之說明解釋，使業者得以妥善作業，並減少客戶

糾紛。

七、綜上，本會建請 貴會以函令明確指示六個月適當之緩

衝期辦理；又，為使業者與客戶說明容易且避免產生

不必要之紛爭與誤會，建議 貴會於函令中可就緩衝期

限內未完成申購人與匯款人為同一人之修改程序之客

戶，除得對定時定額扣款作業之投資人可繼續扣款外

，不得新增申購，並說明本條文係以每筆交易控管之

意旨與精神，以利本項作業之執行，謹請 鑒察。

正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副本：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第三頁  共三頁


